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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宜宾翠屏牟坪 35kV输变电工程
行业

类别

输变电工

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机

关、文号及时间

宜宾市翠屏区水利局、（宜翠水许可〔2022〕57号）、

2020年 7月 8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准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

（宜电司建设〔2022〕14号）、

2022年 10月 17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3年 6月开工，2024年 10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河川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乐山城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宜宾远能电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成都南岩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

〔2017〕365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

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和《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的规定，国网四川

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于 2025 年 3月 27日，在四川省宜宾市

主持召开了宜宾翠屏牟坪 35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编制单位四川河川科技有限

公司，监理单位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

宜宾远能电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测单位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

院集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成都南岩环境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共 12人，会议成立了验

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开展

了水土保持设施自查初验，监测单位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

限公司提交了《宜宾翠屏牟坪 35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

结报告》，成都南岩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宜宾翠屏牟坪

35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以上报告为本次自

主验收提供了重要依据。

会前，验收组部分与会代表实地查看了工程现场，会上，验收

组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



开展情况的介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关于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

汇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报告编制

情况的汇报，以及方案编制、监理、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经充

分讨论、质询，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宜宾翠屏牟坪 35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宜宾市翠屏区牟坪镇境

内。工程由牟坪 35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35千伏大安线“T”接

牟坪线路工程等 2个单项工程组成。

其中牟坪 35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位于宜宾市翠屏区牟坪镇牟

坪 4组沙坡咀，本期主要建设内容主变压器：三相双绕组油浸自冷

式节能型有载调压变压器，电压等级 35/10千伏，终期 2×10MVA，

本期 1×10MVA；35千伏：终期 2回，本期 2回（1回“T”接至

35千伏大安线，1回预留至 110千伏春雨站）；采用单母线接线，

电缆进出线；10 千伏：终期 8 回，本期 4 回，终期采用单母线分

段接线，电缆进出线，本期采用单母线接线；10 千伏无功补偿：

本期 1×2004kvar，终期 2×2004kvar；土建部分：除预留 2#主变、

2#设备预制舱基础、#2 电容器基础外，土建设施按终期规模一次

建成。于 2023年 11月开工，2024年 9月完工。

35 千伏大安线“T”接牟坪线路工程起于 35 千伏大安线 67#

塔，止于牟坪 35 千伏变#1 主变 2U 进线柜，线路路劲全长 7.825

公里，其中单回架空线路路径 7.755公里，单回电缆线路 0.07公里。

更换 35千伏大安线 67#塔-72#塔段 1.473公里架空地线，采用 1根



OPGW-24B1-40光缆；拆除原 1根 JLB20A-50型架空地线，新建铁

塔 36基。于 2023年 6月开工，2024年 10月完工。

本项目总投资为 1942.5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22 万元。资金

来源为建设单位出资 20%，向银行贷款 80%。

本工程实际于 2023年 6月开工，2024年 9月主体完工，水土

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开工，于 2024年 10月全面落实完成，建

设工期 17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0 年 7 月 8 日，宜宾市翠屏区水利局出具了《关于宜宾翠

屏牟坪 35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宜翠水许可〔2022〕

57号）。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98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0.37

公顷，临时占 0.61公顷），其中变电站主体工程区 0.16公顷、施工

场地区 0.05公顷、塔基及其施工临时占地区 0.51公顷、人抬道路

区 0.10公顷、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14公顷、电缆沟占地区 0.02

公顷。

批复方案设计的本项目建设土石方挖方总量 0.35 万方（含表

土剥离 0.05万方），填方 0.30万方（含表土利用 0.05万方），余方

0.05万方。余方运至塔及其施工临时占地基范围内回填、摊平后压

实堆放，平均堆高小于 20厘米，堆土体高度较小，不影响塔腿保

护帽外露，土体压实后能够保持稳定，不影响铁塔运行。未设置弃

渣场。



批复方案估算的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40.88万元，其中：工

程措施费 11.72万元，植物措施费 0.48万元，监测措施费 8.40万元，

临时措施 5.74万元，独立费用 10.53万元，基本预备费 2.74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1.274万元。

批复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7.0%，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渣土防护率 92.0%，表土保护率

92.0%，林草植被恢复率 97.0%，林草覆盖率 25%。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在编制《宜宾翠屏牟坪 35kV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时，

将水保方案确定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贯彻到本项目后续的主体设

计中，在相应的设计文件中有专门的水土保持篇章，落实了防治分

区的水土保持设施设计。

2022年 10月，项目取得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关

于宜宾翠屏牟坪 35千伏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宜电司建设

〔2022〕14号）。

工程建设不涉及水土保持重大变更情况。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3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

公司对宜宾翠屏牟坪 35千伏输变电工程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2025年 2月，监测单位编写完成了《宜宾翠屏牟坪 35千伏输

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报告认为：建设单位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内的水土流失



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治理。从监测的情况来看，工程施工期间扰

动地表面积控制在水保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

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迹地恢复、植物措施已落实。实施的各项水土

保持措施及时到位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作用，工程区平均土壤侵

蚀强度为微度，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方

案设计的目标值：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8.15%，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到 1.15，渣土防护率为 96.67%，表土保护率 96.80%，林草植被恢

复率为 97.87%，林草覆盖率为 75.43%。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3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成都南岩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为做好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技术工作，验收单位于 2024年 8月及 2025年 2

月先后三次派人深入工程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通过查阅了主体工

程设计报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水土保持监测报告、工程质量

管理、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等资料，并实地调查了项目的水土保持

方案实施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及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等，于

2025年 2月编制完成了《宜宾翠屏牟坪 35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建设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工程征占地面积均为

0.95 公顷，其中，变电站主体工程区 0.16 公顷、施工场地区 0.06

公顷、塔基及其施工临时占地区 0.44公顷、人抬道路区 0.10公顷、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16公顷、电缆沟占地区 0.03公顷。



工程建设总挖方 0.33万方，总填方 0.29万方，余土 0.04万方，

其中，其中，新建变电站余土 0.02万方，运至终端塔基内摊平处

理；架空线线路工程余方 0.02万方，在塔及其施工临时占地基范

围内回填、摊平后压实堆放处理。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552立方米，站内排水管 65米，砖砌排

水沟 47米，站外排水管 140米，铺设碎石 460平方米，站外片石

植草护坡 38立方米，覆土 552立方米，土地整治 0.66公顷，复耕

0.08公顷。

植物措施：种草面积 0.66公顷，撒播草籽 52.8千克。

临时措施：土袋拦挡 152立方米，防雨布遮盖 1945平方，临

时排水沟 230米，临时沉沙池 2口。

本工程建设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37.16万元，包括工程措施

费 13.13 万元，植物措施费 0.47 万元，临时措施费 5.07万元，独

立费用 17.21万元，缴纳水土保持补偿 1.274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经费的使用已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计

划，基本做到及时到位，专款专用。由于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发挥了

良好的保持水土作用，工程建设过程中引起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

制，在建设期间，水土保持各项工程运行基本正常，未发现重大工

程质量缺陷，水土保持效果良好。

方案实施后，分析计算 6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批复的水保方案目

标值。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水土保持投资落实较好，满足了水土

保持防治要求；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期管护

责任已经落实，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该工程

已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条件，可以进行竣工验

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

保持后续设计工作，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资料齐全，

依法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基本按

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水土流

失防治任务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

范要求，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

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

责任已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水土保持设施自验

结论为合格。

（七）后续管护要求

建议建设单位在运行期间加强水土保持措施的管理，特别是植

物措施的管护，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及防治效果等进行不定期巡

查，确保水土保持效益长期发挥。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备注

组长 曾令楷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 主 任
建 设

单 位

成员

叶振中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 专 责
建 设

单 位

黄中华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 高 工
建 设

单 位

钟德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 专 责
建 设

单 位

杨 艳 四川省水利规划研究院 高 工
特 邀

专 家

谭海燕 成都南岩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高 工

验收报

告编制

单 位

何虹玲 成都南岩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验收报

告编制

单 位

任倩倩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 高 工
监 测

单 位

贾丽蓉 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监 理

单 位

刘成宇 四川河川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方案编

制单位

周 伶 宜宾远能电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项目

经理

施 工

单 位

吴罕能 宜宾远能电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项目

经理

施 工

单 位



四、项目区照片

（1）变电站工程区

牟坪变电站现状

进站道路现状 牟坪变电站大门现状

站外排水沟现状 站外排水沟现状



排水沟现状 施工场地现状

施工场地现状 施工场地现状



（2）线路工程区

1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5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6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6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7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7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8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9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0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1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2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4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5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5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6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7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8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19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24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25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26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28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29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30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36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36号塔基植被恢复现状

人抬道路现状 人抬道路现状

人抬道路现状 人抬道路现状

电缆沟施工过程中 电缆沟现状



跨越场

1号塔基牵张场场地恢复现状 16号塔基牵张场场地恢复现状

26号塔基牵张场场地恢复现状 36号塔基牵张场场地恢复现状



五、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六、水土保持补偿费缴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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